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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嘉義大學 100 年度校務評鑑自我評鑑委員會議紀錄 
時間：102 年 3 月 5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 時 30 分 
地點：本校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2 樓第 1 會議室 
主席：邱義源 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許鈵鑫 
出席人員：蔡渭水副校長、吳煥烘副校長、徐志平教務長(兼教學發展中心主任)、

劉玉雯學生事務長、劉啓東總務長(兼校園環境安全管理中心主任)、
林翰謙研發長、李瑜章國際長、丁志權院長、劉榮義院長、黃宗成

院長、周世認院長、柯建全院長、黃承輝院長、李安進主任秘書、

陳箐繡館長、陳碧秀主任、蘇耿賦主任、謝勝文主任、洪燕竹主任(楊
曼萍組長代)、陳淳斌主任、吳靜芬主任(請假)、李青珊代理主任、黃財

尉教授(請假)、阮忠仁教授(請假)、黃光亮教授(請假)、吳美連教授(請假)、陳文

龍教授、楊奕玲副教授 
列席人員：楊弘道組長 

壹、主席報告(略) 

本校校務評鑑五個評鑑項目全數通過，但評鑑委員亦提供許多建議。

不論是校務評鑑或是即將到來的系所評鑑，所重視的為自我評鑑、自我檢

討與自我改進之機制，而自我評鑑之目標在於透過自主性發掘問題所在，

妥適積極規劃並持續改進，努力向上提升。  

貳、業務單位報告 

一、本校前於 100 年 12 月 26、27 兩日進行 100 年度下半年校務評鑑實地訪

評。依據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101 年 6 月 27 日公布評鑑結果，本校在「學

校自我定位」、「校務治理與經營」、「教學與學習資源」、「績效與社會責

任」及「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」等 5 個評鑑項目全數通過。 

二、依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101 年 7 月 4 日函，100 年度校務評鑑受評學校，

其自我改善與自我評鑑作業時期自 101 年 7 月 1 日起至 102 年 7 月 31 日

止，期間應依據訪評報告書【針對待改善事項之建議事項】逐項回應，

認可結果「通過」之項目，應合併撰寫「通過項目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

成果」，內附「通過項目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」，於 102 年 8 月 30 日前掛

號郵寄至高教評鑑中心，以作為後續追蹤改善情形之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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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為使校務評鑑待改善事項能有效處理，並針對未來校務經營與發展之參

考建議妥予規劃，本處於 101 年 7 月 9 日就上揭建議事項請各相關單位

研議自我改善措施，並已完成各單位答復內容之彙整。 

四、本次校務評鑑訪評報告書(含初稿)之諸多參考建議事項，其中對校務未來

發展具重大參考價值者，整理如下： 

(一)該校宜考量少子化衝擊及校務經營成本，加強規劃 4 個校區之運用。 

(二)該校宜針對其校務發展及發展特色，釐訂具體目標或擇定標竿學校，

做為未來校務發展達成之標的。 

參、提案討論 

※提案ㄧ 

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 

案由：有關 100 年度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「待改善事項之建議事項」自我

改善辦理情形，提請  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100 年大學校院校務評鑑項目包括學校自我定位、校務治理與經營、教

學與學習資源、績效與社會責任及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等五項。實

地訪評報告書內各項「待改善事項之建議事項」已請各相關單位研議自

我改善措施，並完成彙整。 

二、為有效落實自我改善機制，確保辦學品質及持續提升校務發展，檢陳 100

年度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「待改善事項之建議事項」自我改善辦理

情形草案(請參閱議程附件 1，頁 3-15），惠請 提供修正意見。 

決議： 

一、請各單位搭配本校 102-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內容，就目前自我改善情

形充實自我改善回復內容，並蒐集相關佐證資料，交由研發處彙整，並

提下次會議討論。 

二、請國際事務處就待改善事項之建議內容涉國際事務者，提供相關意見。 

三、建議事項回應前宜作整體敘述，尤其是屬於研究發展特色及與在地社會

結合部分，應提出績效與深入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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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提案二 

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 

案由：實地訪評報告書(初稿)有關擇定標竿學校之未來校務經營與發展之參考建

議，提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於實地訪評報告書正式公布前，於初稿內容另提供

【針對未來校務經營與發展之參考建議】，其中學校自我定位項目之參

考建議「該校宜針對其校務發展及發展特色，釐訂具體目標或擇定標竿

學校，做為未來校務發展達成之標的。」具重大參考價值。 

二、 經查標竿學校係教育部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」對於各頂尖大學之規定，

經整理臺大、交大、中興等大學標竿學校資料(請參閱議程附件 2，頁

16)，提請 討論。 

決議： 

一、請各系(所)擇定一個國內外大學的標竿學習系(所)，並確認標竿學習的理

由與具體內容；各學院亦請擇定一個標竿學習的國外大學學院，本校則

可從簽約的姐妹校中選擇一個標竿學習對象。 

二、系(所)及學院擇定的標竿學習對象，以學院為單位彙送研發處提下次會

議討論。 
 

肆、臨時動議(無) 

伍、主席結論(略) 

陸、散會（下午 12 時 10 分） 

 


